关于做好2014年教师节表彰对象推荐工作的通知
各中小学、幼儿园，有关单位：

在第30个教师节即将来临之际，为进一步激励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献身教育事业，各级政府部门决定表彰一批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和个人。现就做好我区各级各类表彰对象的推荐工作通知如下：
一、推荐表彰类型、名额及评选范围和条件
	级别
	类型
	全区名额
	评选范围和条件

	国家级
	先进集体
	1
	详见市教育局《关于做好2014年教师节表彰奖励工作的通知》

	
	先进个人
	4
	

	省级
	
	
	

	市级
	
	23
	

	区级
	
	146
	详见区《关于推荐新北区优秀教育工作者的通知》（常新社人[2014]24号）


二、推荐评选办法
1、市级及以上先进集体和个人由各校对照条件自主申报，局将在各校申报基础上择优推荐上报。
2、区优秀教育工作者由各校对照条件和局下达的推荐名额等额推荐。

三、推荐要求
1、各单位推荐的市优秀教育工作者人选，须在推荐的区优秀教育工作者人选中产生；推荐的省级及以上先进个人人选，须在市优秀教育工作者人选中产生。即各单位推荐的区级及以上先进个人总数不得超过常新社人[2014]24号文件区下达到各单位的区优秀教育工作者推荐名额。
2、各单位在推荐过程中必须严格遵守推荐程序和评选条件，坚持公开、公正、公平、择优和向一线教师倾斜的原则，对校级领导必须严格控制，省级及以上先进个人一般不推荐校级领导。
3、各单位在推荐国家级先进个人时，最好要有省级及以上条钱单项荣誉；推荐省级先进个人时，最好要有市级及以上条线单项荣誉。
四、推荐材料及上报时间
1、6月25日前，上报《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审批表》、《全国模范教师、全国教育系统先进工作者审批表》、《全国优秀教师和全国优秀教育工作者审批表》、《江苏省优秀教育工作者审批表》、《省级以上先进集体和个人推荐汇总表》（市文件附件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各单位根据实际申报情况填写相应表格上报）及不少于2000字的先进事迹材料。纸质材料（一式一份用A4纸正反打印）和电子稿同时上报。
2、6月30日前，上报《常州市优秀教育工作者审批表》、《常州市优秀教育工作者推荐人选一览表》（市文件附件十一、十三）和《2014年常州市优秀教育工作者推荐对象基本情况表》。纸质材料和电子稿同时上报。
3、7月10日前，上报《2014年新北区优秀教育工作者推荐表》纸质表（一式一份，用A4纸打印）。

上述材料均以校为单位在规定时间上报局组织上人事处，电子稿发送至邮箱：xbzaj@xbedu.net。过期不报作自动放弃处理。未尽事宜电话联系咨询：85177992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常州市新北区社会事业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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